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飞马国际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关注情况” 

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8]第ZI081号  

 

 

 

 

 

 

 

 

 

 

 



1 

 

 

 

 

关于飞马国际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8]第 ZI08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所根据贵部要求，就“飞马国际子公司东莞飞马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飞马”）

增资扩股暨关联方交易事项，请会计师对该事项会计处理及财务影响发表专业意见”回复如

下: 

 

一、事项概况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飞马国际”或“公司”）于 2018 年 6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经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实

施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综合考察市场以及项目相关状况，并经各方共同协商，

决定由飞马国际的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通过参与东莞

飞马增资扩股方式投资入股东莞飞马。交易各方同意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东莞飞马的

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16.16 亿元为基础溢价 10%即 18.27 亿元作为本次增资扩股的基准，

交易完成后飞马投资持有东莞飞马 58.73%的股权，飞马国际对东莞飞马的持股比例由原来

的 96%下降为 39.62%，丧失了对东莞飞马的控制权，截止目前飞马国际在东莞飞马仍拥有

董事会席位，能够对东莞飞马施加重大影响。 

 

二、飞马国际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财务影响 

1、飞马国际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以及产生的财务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后，飞马国际对东莞飞马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96%下降为 39.62%，丧失

了对东莞飞马的控制权，但能够对东莞飞马施加重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

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

资单位实施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

算进行调整。故飞马国际个别报表层面对东莞飞马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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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

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按照丧失股权日的公允价

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

享有东莞飞马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

资收益。 

由于东莞飞马 2018 年 1-5 月份净利润金额较小，暂按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的数据考虑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合并层面增加投资收益 1.60 亿元，增加利润总额 1.60

亿元。  

 

三、会计师意见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会计师认为飞马国际就本次东莞飞马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由于 2018 年 1-5 月净利润影响较小，飞马国际按照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计算的财务影响合理。 

 

本专项说明报告仅供公司报送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注事项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6 月 19 日 




